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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首钢总公司(下称“首

申请确认与荣丰国际投资有限公

下称“荣丰公司”)关于秘鲁铁矿

转让协议无效及要求解除合同的

清求在上海开庭。

这已是首钢第二次向上海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交申请确认该

合同无效并要求解除合同。首钢曾在

2010年提请过同样的仲裁请求，2011

年，仲裁庭作出裁决，认定股权转让

协议有效。

但该协议一直未予执行，“首钢

方面不执行合同，股权转让手续始终

未能办理。”荣丰公司一位负责人告诉

《中国经济周刊》，在6月20日开庭的

当天，他们也向仲裁庭提出了反请求，

申请裁令首钢履行相关报批手续，履

行协议项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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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已持续10年的股权转

让纠纷仍将继续。

10年博弈
这场纠纷缘起于10年前的一次

收购。

此前首钢在秘鲁的铁矿项目，多

年在经营上遇到困难，于是2004年通

过公开要约邀请，出让首钢所持股权

的60％。最终，香港的矿产公司荣丰

公司以6120万美元的竞价中标。并于

2004年7月同首钢签署了《首钢总公

司与荣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关于股权

转让事宜原则性协议书Ⅸ以下简称《股

权转让协议书》)。

2004年7月20日，北京市国资

委核准该笔交易；2004年10月15日，

商务部下达文件，核准此项股权转让。

其间荣丰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首钢

支付了90％的股权转让款项：5508

万美元。

2004年底，首钢向荣丰公司提

出了上述股权转让因相关政府部门意

见，暂时中止。2006年8月，首钢将

荣丰已支付的90％的股权转让款项，

退还给了荣丰。

但荣丰公司无法接受合作中止．

不同意首钢擅自单方退款，又将相关

款项全部按原路径退回给首钢。

之后，双方就股权比例和收购价

格开始了漫长的协商，但始终无法达

成一致意见。

2008年8月，荣丰公司依据《股

权转让协议书》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向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

裁申请，请求确认两家公司签订的《股

权转让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并将首

钢秘鲁铁矿项目的股权过户至其名—Fo

在此期间，首钢也依据争议解决

条款，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提起仲裁反请求，请求解除《股权

转让协议书》及据此签订的《股东协议》o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分

别组成仲裁庭对上述两案进行了审理，

于2011年3月作出仲裁裁决，确认《股

权转让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驳回荣

丰的股权过户请求和首钢的解除合同请

求，要求双方根据约定继续履行合同。

虽然仲裁有了结果，但荣丰公司

要求首钢继续履行合同，却依然遭到

种种拒绝。

2013年12月，首钢再次向上海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和要求解除合同。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再次受

理，此案仍在审理。

国际铁矿石价格10年疯涨
首钢重复提起仲裁，这在荣丰公

司看来，意在推翻合同。

荣丰公司一口认定首钢不履约的

根本原因是铁矿石价格连年上涨，致

首钢秘鲁铁矿项目的资产得到了很大

的增长，“首钢觉得自己卖亏了。”上

述荣丰公司的负责人说。

1992年，首钢斥资1．18亿美元，

从秘鲁政府手中购买了秘鲁铁矿公司。

那时候的秘鲁铁矿濒临破产，受国际

铁矿石市场需求不旺和亚洲经济危机

的影响，铁矿石销售困难，价格走低，

企业经营颇为艰难。加之，秘鲁工会

势力强大，职工福利要求高，劳资纠

隳石药集团协办

纷不断，首钢秘铁面临很大的压力。

在首钢签发的一份内部文件中写

道：自1998年，经请示国家领导人和

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我公司开始广泛

寻找外国合作伙伴，拟出让秘铁部分

股份，以分散海外独家经营风险。但

因为当时国际矿产品市场低迷，始终

未能找到合适的合作方。

到2004年，首钢公开要约邀请

转让股权，荣丰公司中标。当时商务

部批复时曾指出：“此次股权转让是出

于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分散经营风险、

尽J陕收回投资的目的。”

但市场的形势变化很快，从2005

年开始，国际铁矿石市场价格持续上

涨。仅以2003年为例，当年进口的铁

矿石价格不足30美元／吨，至2013年，

进口铁矿石的价格已涨至117美元／吨。

荣丰公司认为，这是首钢要求中

止合同的主要原因。

但首钢方面不这么认为。在2010

年的仲裁答辩中，首钢表示，在过去

的6年间，首钢经过对秘鲁铁矿项目

的独立经营管理，公司的盈利能力、

资产状况和经营状况等均发生了巨大

变化，拟转让股权价值也发生了重大

增长。但经多次协商，始终未能就股

权转让达成一致，而荣丰公司始终坚

持以协议书约定的6年前的股权转让

的初始报价直接进行股权转让。这会

使首钢受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

首钢也以这一“情势变更”作为

申请解除合同的理由之一。

据悉，裁决认定，首钢未能提供

证据证明其独自经营6年来对秘鲁铁

矿项目的投入。因此，国际铁矿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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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变化系导致秘鲁铁矿公司的资产、

盈利能力发生变化的重大原因，这一

变化当属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预

见的商业风险，不适用情势变更。

持股60％降至49％可行吗?
首钢提出解除合同的另一理由是：

国家发改委已明确表示不同意《股权

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项目，

因此首钢向荣丰公司转让股权的合法

前提已经不可能具备，即该协议不具

备继续履行的基础。

据悉，首钢“一直未停止就股权

转让的审核事宜与北京发改委以及国

家发改委进行汇报和沟通，但仍未能

取得国家发改委的核准”。国家发改委

认为，1998年11月，针对首钢提出

对外转让股份一事，国务院同意的意

见是：以秘鲁铁矿项目全部资产作价

2亿美元以上作为基本条件，可向外

方转让49％的股份。首钢与外方达成

协议并经首钢方面董事会批准后，即

抓紧报北京市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审

核，以早日报请国务院审批。首钢此

次向荣丰公司转让秘鲁铁矿项目60％

的股权，不符合上述国务院同意的意

见。也不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考虑。

国务院的意见是要保持首钢对秘

鲁铁矿项目的控制权，但后来首钢为

何公开招标转让60％的股权，原因不

得而知。

国家发改委是否具有这个事项的

审核权，荣丰公司提出过质疑。他们

的理解是：国家发改委有权审批的是

投资项目，和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

建设完成前的变更。投资项目完成后

的事项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要么

属于企业自主权的范围，要么属于国

有资产监管的范围，而不能归入国家

发改委项目审批的范围。

2007年，国家发改委给香港特

区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关于首钢转让秘

鲁铁矿项目有关问题的复函中表示，

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

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

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境外

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首钢向荣丰公司转让股权应由

国家发改委对其进行境外投资项目审

核，由商务部对其进行境外开办企业

合同章程审核。首钢此次转让股权虽

已获得商务部的核准文件，但还需按

规定报国家发改委提出审核意见后报

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法制办的意见是：

该项目的政府审批程序并没有全部完

成，此次转让股权也应当按照有关规

定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变更并经核准。

国家发改委亦努力妥善解决此

事。2006年7月，国家发改委致北京

市发改委《关于首钢总公司对外转让

首钢秘鲁铁矿控股权有关问题的意见

的函》就该项目提出过明确的处理意

见，即同意首钢按中方保持对首钢秘

鲁铁矿控股权的要求，继续与有关境

外方商谈，并请首钢总公司结合具体

情况，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努力按上

述要求与境外方达成一致。

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在坚持维

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积极努力协助

促成酋钢与荣丰公司的协商谈判，并

向荣丰公司明确表示，在首钢控股的

前提下，其他商务问题请荣丰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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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直接磋商。

国家发改委也与北京市和首钢进

行了多次沟通，并明确表示，国家发

改委主要是从法规政策、国家利益和

审批程序等方面把关，并帮助和促进

企业磋商，有关项目的具体商务问题

应该由企业协商解决。“我们已请首钢

研究提出方案和意见，主动地与荣丰

公司商谈，切实解决有关问题。”国家

发改委在给上述政协委员的复函中说。

针对国家发改委的意见，荣丰

公司向首钢表示同意将持股比例降至

49％，以符合国家发改委的要求。

但双方的谈判进展仍相当缓慢。

最后也只能提交仲裁。

据悉，2011年的裁决认为，《股

权转让协议书》是当事人双方正式签

署的合同，并已经商务部正式批复。

国家发改委致北京市发改委的函并未

否定股权转让本身，仅是要求申请人

按中方保持控股权的条件与外方商谈，

并不影响协议书的效力。因此，驳回

了首钢的请求，确认了合同的法律效

力。《中国经济周刊》试图联系首钢采

访，但截至发稿前未得到回复。

荣丰公司希望合同的契约精神应

该遵守，并通过股权比例减持的让步，

换取双方合作的继续。不过，首钢则

希望通过解除合同终止双方的合作。

现在看来，双方的分歧仍相当大。

再次仲裁还在继续，未来的结局也充

满变数。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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